项目控制价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捷勒阿尕什村2026年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
[bookmark: _GoBack]建设单位：沙湾市博尔通古乡人民政府
项目建设地点：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捷勒阿尕什村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C25混凝土道路硬化4000平方米（长1000米，宽4米）；修缮村内边沟3.6公里（上口宽90厘米、下口宽30厘米，深30厘米）。
按可行性研究报告要求：本项目作为以工代赈项目，必须坚持“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的原则。
2、 编制范围：
本报告编制范围为上述工程的全部内容。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相关配套文件。
2、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和计价办法。
3、业主提出的《沙湾市博尔通古乡2026年捷勒阿尕什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稿）。
4、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包括标准图集）、规范、技术资料。
5、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6、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四、计价依据
1、定额依据：2020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全国《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TY02-31-2015）、2020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装工程补充消耗量定额 》、2020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所附工程量计算规则和相关解释。
2、费用定额依据：2020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市政工程费用定额》。
3、工程分类：
本工程按市政工程相应标准计取费用（有区间费率标准的按其上限标准计取）。
4、单位估价表依据：《新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塔城地区沙湾市估价汇总表（2022）》、《全统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塔城地区沙湾市估价汇总表（2022）》、《新疆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塔城地区沙湾市估价汇总表（2022）》。
   5、材料费调差：沙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沙湾市2026年1月份建设工程综合价格信息编制说明》及附件一调整，未发布综合信息价的材料价格按市场价计入。
6、人工工资单价的调整:按塔城地区沙湾市估价汇总表（2022）计价的项目，其人工按一类人工101元/定额工日、二类人工132元/定额工日、三类人工152元/定额工日执行；按其他定额及估价表计价的项目，其人工调整执行塔城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塔地住建发[2020]95 号文件，即建筑工程人工费单价98.94元/定额工日、安装工程人工费单价100.96元/定额工日、装饰装修工程人工费单价108.83元/定额工日。
7、本工程风险已按《关于建筑材料价格风险费用计取的指导意见》（新建标[2008]4号文件）考虑。
8、除税暂列金：未考虑。
9、除税材料暂估价：未考虑。
10、除税专业工程暂估价：未考虑。
11、计日工：未考虑。
12、总承包服务费：未考虑。
13、智慧工地基础配置费：未考虑。


